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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规范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的警示与告知管理，提高员工职业病防治

意识，防止职业病发生。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范围内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设置策划、采购、使用及

更换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卫生检测结果公布、职业病危害因素等

告知的管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 号）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4 术语和定义

4.1 职业病危害安全警示标识包括图形标识、警示线、警示语句、文字

等。

4.1.1 图形标识：是指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

全色、几何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可与相应的警示语句配合使用，

分为禁止标识、警告标识、指令标识和提示标识；

禁止标识——禁止不安全行为的图形，如“禁止入内”标识；

警告标识——提醒对周围环境需要注意，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

形，如“当心中毒”标识；

指令标识——强制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图形，如“戴防

毒面具”标识；

提示标识——提供相关安全信息的图形，如“救援电话”标识。

4.1.2 警示线：是界定和分隔危险区域的标识线，分为红色、黄色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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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三种，按照需要，警示线可喷涂在地面或制成色带设置，用于工作场

所控制区、监督区或者事故现场救援分隔的线带。

4.1.3 警示语句：是一组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或描述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的词语，警示语句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图形标识组合使用。

4.2 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是设置在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岗位醒目位置上的一种警示，它以简洁

的图形和文字，将作业岗位上所接触到的有毒物品的危害性告知劳动者，

并提醒劳动者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告知卡》包括有毒物品的

通用提示栏、有毒物品名称、健康危害、警告标识、指令标识、应急处

理和理化特性等内容。

5 职责

5.1 总经理负责组织落实各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警示、告知。

5.2 安全总监负责督促落实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检查结果告知。

5.3 分管副总经理负责组织落实分管范围内的各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警

示、告知。

5.4 安全管理部

a)负责公司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设置策划；

b)检查、监督各单位的职业病危害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使用状况；

c)负责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的监督管理。

5.5 人力资源部

a)告知新入厂员工上岗前、员工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b)负责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

5.6 各安全科

a)负责管理范围内职业病危害安全警示标识的设置策划；

b)负责对管理范围内单位提出的警示标识采购申请进行审核汇总并

申报采购计划；

c)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安全警示标识配置和保持情况的检查，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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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范的标识及告知牌及时指出并督促整改；

d)负责对新入厂员工进行岗前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并对各单位日常

职业卫生教育培训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e)负责及时组织告知员工岗中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5.7 各车间

a)负责本车间职业病危害安全警示标识的设置、保持及日常维护管

理，对不符合规范的安全标识及告知牌及时整改；

b)负责根据需求向安全科上报标识及告知牌的采购申请；

c)负责及时告知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e)负责设置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点，及时公布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6 管理流程及关键控制要求

6.1 警示标识的设置及使用要求

6.1.1 各单位根据职业卫生危害因素辨识的实际情况，在作业现场可能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物料、设备、仓库等醒目的地方，设置相应的安全警

示标识、中文警示说明和现场告知牌。

6.1.2 多个警示标识设置在一起时，应按照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的

类型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地排列。

6.1.3 警示标识设置的高度，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警示标识

前不得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不应设置在门、窗、架等移动物体上；

6.1.4 警示标识的平面与视线夹角应接近 90°角，观察者位于最大观察

距离时，最小夹角不低于 75°角。

6.1.5 警示线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开放型放射工作场所控制区、放射性同位素储存场所、高毒工作

场所及紧邻事故污染源的事故现场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

b)开放型放射工作场所、一般有毒物品工作场所、紧邻事故污染场

所的四周（洁净区）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

c)绿色警示线设置在事故救援区域的四周，将救援人员与公众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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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6.1.6 在职业危害程度较高的作业岗位现场应设置《职业病危害告知

卡》，内容必须包括物品或危害因素的通用提示栏、物品或危害因素名

称、健康危害、警告标识、指令标识、应急处理和理化特性、应急救援

电话等。

6.1.7 对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同位素的运输、贮存，必须设置报警装置，

保证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仪。

6.1.8 现场警示标识至少每月检查一次，如发现有破损、变形、褪色等

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更换。

6.2 各单位提出安全警示标识采购计划，经各安全科核对汇总后报安全

管理部审核，交公司统一采购。

6.3 各车间负责本单位警示标识的安装、维护。

6.4 岗前告知

6.4.1 按《安全培训管理制度》职责规定，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新入厂

及调岗、换岗员工上岗前必须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职

业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

故应急救援措施等，经考试考核合格后上岗。

6.4.2 人力资源部与在岗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并

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6.4.3 在岗员工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

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所在单位应向员工如实告知新岗

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由人力资源部签订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补

充合同。

6.5 检查及检测结果告知

6.5.1 各单位应配合人力资源部、安全管理部，如实告知员工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发现职业损伤、疑似职业病的及时告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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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安全管理部应定期联系职业卫生检测单位，对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点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告知各厂安全科。

6.5.3 各厂安全科将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在各车间公示栏如实进行公

布，安全管理部对检测结果公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7 考核

7.1 出现以下情形的，按不低于 100 元/次·处考核责任人：

a)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地点未按规定设置安全标志的;

b)警示标识被人为损坏的，存在故意行为的加重处罚;

c)安全标志出现非人为因素损坏，未按规定进行恢复的；

d)新入厂及调岗、换岗员工未按要求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的，未

签订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合同的;

e)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未及时、如实公布的。

7.2 未涉及到的考核内容参照《安全奖惩制度》相关条款执行。造成事

故的，按《事故管理制度》执行。

8 附件

8.1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流程

9 相关文件

9.1《职业病危害检测及评价管理制度》（AQ-W-39）

9.2《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AQ-W-42）

9.3《安全奖惩制度》（AQ-W-51）

9.4《事故管理制度》（AQ-W-52）

10 相关记录

10.1《职业卫生教育培训记录》

10.2《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10.3《职业病危害现状检测报告》

10.4《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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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部门：安全管理部

主要起草人：张爱铭 许超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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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流程

编号 管理流程 工作活动 责任单位 责任岗位 制度标准 频次 工作记录

1 警示与告知

1.劳动合同职业病危

害因素告知
人力资源部 劳动关系主办

《职业病危害

检测及评价管

理制度》《项

目职业卫生安

全、消防“三

同时”管理制

度》《职业病

危害警示与告

知制度》《劳

动者职业健康

监护及档案管

理制度》

实时 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书

2.职业病危害因素年

度检测计划、体检计

划执行

检测公司

安全管理部

安全科

职业卫生管理

职业卫生管理岗位
按计划执行

检测报告

体检报告

3.检测、体检结果告

知
各厂 职业卫生管理 每年一次

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

体检报告

4.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安全管理部 职业卫生管理 每三年 现状评价报告

5.职业危害告知 各厂 职业卫生管理 按计划要求 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

6.超标场所问题整改 属地单位 属地单位负责人 实时 整改报告

7.解除劳动合同 人力资源部 劳动关系主办 实时 离岗体检报告

8.资料存档 各厂 职业卫生管理 实时 职业卫生档案


